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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
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
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
高温津贴， 并纳入工资总额。”

但是， 在现实中总有一些用
人单位或装作不知或明知故犯，
为降低开支想方设法扣减劳动者
的高温津贴。 而在炎炎烈日下工
作的员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
己的高温津贴被 “蒸发”。

以下案例， 可以让劳动者清
清楚楚地知道哪些高温津贴被
“蒸发” 情形是法律所禁止的。

高温津贴不得被防
暑物品冲抵

【案例】
对葛如萍等17名员工入职的

公司来说， 当地2016年的高温似
乎来得太早了一些。 这不， 刚进
入六月， 气温却接连稳定在35度
以上。 而为了不因高温耽误生产
工期， 公司要求葛如萍等一直照
常露天作业。

可月底葛如萍等领取工资
时， 却没有看到 “传说” 中的高
温津贴。

面对质疑， 公司给出的说法

是， 其已免费为大家提供充足的
高温解暑、 清凉饮料乃至保健用
品， 而这些东西都是公司用钱买
来的。 也就是说， 这些花费已经
与他们应得的高温津贴冲抵， 所
有 员 工 不 能 再 要 求 发 放 高 温
津贴了。

【说法】
公司无权用防暑降温物品冲

抵高温津贴。
防暑降温物品和高温津贴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为了加
强对劳动者的劳动保护， 确保员
工不中暑等。 针对所有暑期在岗
的劳动者 ， 发放的饮用水 、 饮
料、 清凉油、 正气水等物品， 可
以折抵现金支付， 也可以发放物
品， 具体给付时间与标准， 由有
关部门根据本地对高温气候的界
定来确定， 一般为5－9月份。

而后者只是针对在室内气
温≥33℃、 露天气温＞35℃环境
下工作的人群， 属于劳动补偿性
质， 只能以现金形式支付。

为此，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 第十一条明确规定： “用
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 高温天
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 符
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
需的药品。 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
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防暑降温饮
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不得被计
入最低工资

【案例】
卫东秀等7人是2016年5月同

时入职到一家公司的。 公司在劳
动合同中与他们约定， 试用期为
2个月， 试用期内工资按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发放。

进入6月份后， 由于连续高
温，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 宣布对
当日气温在35度以上， 仍在室外
露天工作的员工， 按每天30元发
放高温津贴。

可卫东秀等很快便发现， 自
己虽然同其他员工一样工作， 却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领取高温
津贴。 他们问其中的原因， 公司
给出的答复是， 他们应得的高温
津贴包含在最低工资之内， 即其
收入不得突破最低限额。

【说法】
公司不得将高温津贴计入卫

东秀等的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

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
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当
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并

实施的 《最低工资规定》 第十二
条规定：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
动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支付给
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
后 ，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 （一） 延长工作时间工资；
（二） 中班、 夜班、 高温、 低温、
井下、 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
条件下的津贴； （三） 法律、 法
规 和 国 家 规 定 的 劳 动 者 福 利
待遇等。”

正因为高温津贴属于上述规
定第 （二） 项之一， 所以， 这些
费用并不包含在最低工资标准
内。 因此， 公司自然必须在最低
工资之外另行给付， 无权以 “不
得突破最低限额” 而克扣。

高温津贴不得被借
故恶意拖欠

【案例】
2016年6月底 ， 郭雨晴发现

自己虽然曾于当月多日在日气温
35度以上的高温时段作业， 但公
司提供的工资条上却没有高温津
贴的项目。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
因为资金周转困难， 只有到年底
才能补发。

郭雨晴经过打听， 得知像她
这种情形的还有11人， 而他们的
劳动合同都将在当年10月份到

期。 原来， 公司的目的在于 “一
石二鸟”： 因为对应的工种实在
是 “招工难”， 企图以整个暑期
的高温津贴相要挟， 逼迫大家要
么留在公司继续效力， 要么届时
“主动” 放弃。

【说法】
公司没有权利恶意拖欠高温

津贴。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

定》 第四条规定： “工资总额由
下列六个部分组成： （一） 计时
工资； （二） 计件工资； （三）
奖 金 ； （ 四 ） 津 贴 和 补 贴 ；
（五） 加班加点工资； （六） 特
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即高温
津贴当属工资的范围。

而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
十八条分别规定 ： “用人单位
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
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
劳动者工资和经济补偿， 并可责
令其支付赔偿金： （一） 克扣或
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对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有关
问题的补充规定 》 第三条则指
出 ： “ 《规定 》 第十八条所称
‘无故拖欠’ 系指用人单位无正
当 理 由 超 过 规 定 付 薪 时 间 未
支付劳动者工资。” 故若公司我
行我素， 郭雨晴等可以据此依法
维权。 （颜梅生）

烈日炎炎，当心你的高温津贴被“蒸发”

【案情回放】
小李与丈夫张某结婚已5年。

2016年2月的一天， 小李与男同
事在外就餐被丈夫张某看到， 张
某怀疑二人存在不正当关系， 当
晚回家后便质问妻子小李。 小李
解释称和对方只是简单的朋友关
系， 张某不信， 要求检查小李手
机。 小李觉得丈夫不可理喻， 便
没有理会。 张某顿时恼羞成怒，
打了小李2个耳光。 两人随后发
生争吵， 张某不断拉扯小李的头
发并拳打脚踢。 后张某因生意失
败沉迷酗酒， 酒后动不动就拿小
李出气， 经常对小李拳脚相加，
小李脸上身上血迹斑斑， 伤痕累
累， 终日以泪洗面。

【法律在线】
本案属于一起典型的家庭暴

力案件。 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
《反家庭暴力法 》 第 2条规定 ：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 是指家庭
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
侵害行为。” 第3条规定： “……
国 家 禁 止 任 何 形 式 的 家 庭 暴
力。” 《婚姻法》 第3条也对家
庭暴力进行了明确规定。 该条第
2款规定： “……禁止家庭暴力。
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本案中， 张某对妻子小李拳脚相
加属于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方式
实施的身体侵害行为， 已构成家
庭暴力。 小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向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求助

《反家庭暴力法》 第13条第1
款规定：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可以向加害
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 居民委

员会、 村民委员会、 妇女联合会
等单位投诉、 反映或者求助。 有
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 反映
或者求助后， 应当给予帮助、 处
理。” 因此， 在遭受家庭暴力后，
小李可以向丈夫张某的单位投诉
或向自己所在单位、 居委会、 村
委会及妇联反映或者求助。

2、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法院
起诉

《反家庭暴力法》 第13条第2
款规定：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也可以向公
安机关报案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 本案中， 小李也可以就
丈夫张某的家庭暴力行为及时拨
打110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法
院起诉。

3、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反家庭暴力法》 第23条第1

款规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
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
险，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 ，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
本案中， 小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出申请， 请求法院作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 ， 禁止张某实施家庭暴
力， 禁止张某骚扰、 跟踪、 接触
小李或责令张某搬出小李住所等
其他人身安全保护措施。

4、申请离婚并要求损害赔偿
《 婚 姻 法 》 第 32 条 规 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
效的， 应准予离婚： …… （二）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
成员的 ； …… ” 第 46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
…… （三 ） 实施家庭暴力的 ；
……” 综合上述法条规定， 本案
中， 小李不仅可以向法院起诉离
婚， 还可以家庭暴力为由要求张
某对自己进行损害赔偿。

（太平桥司法所 王辰辰）

近年来， 随着流动人口的增
多， 各种搬家的生意逐渐红火起
来， 百姓搬家再也不用东奔西跑
去找车， 然而搬家公司在给人们
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给消费者带
来了一些烦恼， 搬家 “是非” 的
现象时有发生。

案情介绍：
霍营辖区居民陈某， 欲将房

屋内的一架钢琴搬到对面小区同
事家存放。 于是找了一位个体搬
运工任师傅， 在搬运过程中， 任
师傅和同伴不小心造成琴腿脱
落 。 陈某找了专业维修人员鉴
定， 修理费需两千元。 陈某与任
师傅沟通未果， 双方就赔偿事宜
产生了纠纷。 任师傅说搬琴前就
发现琴腿有些松动， 曾建议陈某
购买搬家物品保险。 当时陈某觉
得没必要。 事后任师傅也跟陈某
协商由任师傅找人将钢琴修好或
者免去280元的搬运费， 但陈某

坚持要求任师傅赔偿两千元。 于
是任师傅和陈某来到霍营法律援
助工作站询问， 关于赔偿的标准
有没有法律的相关依据？

法律分析：
陈某将钢琴交付任师傅搬运

至约定地点并支付报酬， 双方构
成运输合同关系 。 我国 《合同
法》 第290条规定： “承运人应
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
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 第
311条规定： “承运人对运输过
程中货物的毁损、 灭失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
毁损、 灭失是因不可抗力、 货物
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
及托运人 、 收货人的过错造成
的， 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根
据上述法律规定， 承运人任师傅
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尽到安全义
务， 致使承运的货物受损， 应当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陈某将

有瑕疵的货物交与搬运， 自身也
有一定的责任。 最后， 在工作人
员的解释分析下 ， 双方达成协
议， 由任师傅赔偿陈某物品损失
费一千元。

法律援助工作站提醒：
1、 在搬家时双方要签定搬家

合同， 所搬物品有瑕疵时要提前
跟雇主交待清楚 ,并在合同中注
清。 2、 尽量找正规、 信誉好的
搬家公司或个人。

(昌平区司法局)

遭受家庭暴力 女性如何维权
■有问必答

提问： 建筑工程公司员工 谷时岩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鲁晶晶

我可以享受哪些工伤待遇？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建筑工程公司员工 谷时岩：
我是四川人，2014年1月起到江苏
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在北京的工地
上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上
班一个月时， 我在工作中受伤住
院， 在伤情未痊愈的情况下被单
位安排出院， 让我在工地的生活
区养病。两个月后，公司把我赶出
工地，不再负责我的医疗费用。后
来我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目
前法院已终审判决我跟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 而且我已被认定为工
伤， 且经鉴定工伤与职业病致残

等级标准为十级，请问：我现在可
以享受哪些工伤待遇？

鲁晶晶：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您作为工伤十级职工可享
受下列工伤待遇： 一、 工伤医疗
待遇， 包括符合工伤保险支付范
围的工伤治疗费用、 住院期间的
伙食补助费； 二、 停工留薪期待
遇， 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
待遇不变 ， 由单位按月支付 ；
三、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标准为
7个月的本人工资。 本人工资为
受伤前12个月的平均月缴费工

资 ； 四 、 如果劳动合同期满终
止， 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
合同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
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标准均为3个月本市上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

搬运钢琴受损如何赔


